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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》项目 

简  报 

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
2011年 11月 

总第（17）期 

 

规划财务司专题讨论环境功能区划研究进展情况 

 

2011 年 11 月 22 日，规财司召开专题会，听取《国家环境功能

区划编制与试点项目》（以下简称《区划》）课题组关于项目进展情况

的汇报，并就《区划》的相关定义、功能和定位与相关专家进行了研

究讨论。规财司规划处贾金虎处长和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王夏晖副

主任出席会议，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研究员和中国

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张文忠研究员出席会议，规划处、生态

环境部相关人员参加会议，现纪要如下： 

会议听取了《区划》技术组许开鹏工程师关于项目初步方案和技

术规范的汇报，王夏晖主任做了补充说明。与会人员就《区划》术语

的定义、《区划》的功能、《区划》的定位和《区划》与《全国主体功

能区规划》的关系以及具体修改意见等进行了讨论。会议要求： 

一是按照会议讨论的结果进一步梳理《区划》技术规范涉及的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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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定义。术语定义是《区划》工作开展的基础，是《区划》工作中至

关重要的一个环节。与会专家一致强调，术语的定义必须有扎实的理

论基础，在充分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，利用简短、明晰的语言对

术语加以解释说明。会议对“环境功能”的定义提出了修改意见，并

要求技术组按照会议达成的共识对相关定义进行进一步修改。 

二是对《区划》各功能区的命名进行一定的调整。会议上，专家

要求各类型功能区的名称要具有直观性、无歧义，建议对各类型功能

区的命名进行调整，将“自然保留区”调整为“保护保留区”，将“生

态调节区”调整为“重要生态功能区”，将“集居环境维护区”调整

为“人居环境维护区”，将“资源开发引导区”调整为“资源安全保

障区”。 

三是明确《区划》的功能定位。经过讨论，专家初步认可了目前

分级的区划体系，会议认为《区划》应具有约束性、引导性、基础性

和长期性，要求《区划》实现国土范围的全覆盖，明确划定生态红线，

并根据具体要求提出省级环境功能区划的编制规范。为使《区划》指

标更完善，会议要求技术组进行分区评价时增加水、气、土壤等环境

指标。 

最后，会议明确下一次讨论将在近期进行，要进一步明确《区划》

的分区评价指标体系和《区划》与相关规划、区划之间的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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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与试点工作将建立工作简报制度，加强国

家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研究工作的信息交流。若有信息、指示或工作建

议，请及时反馈我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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